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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规范排除隐患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

网络预约居住房屋即网约房，是指通过互

联网渠道发布房源、预订并完成交易，提供

用于居住的房屋以及可供居住的其他

场所。

近年来，网约房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

行选择，网约房、房东、入住房客增长迅

猛。但因入住人员流动快，房东房客互不

见面，身份信息无法掌握，在实际经营过程

中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治安、消防甚至反

恐风险问题时有发生，已成为影响公共安

全的一大隐患。

今年以来，省公安厅和网约房平台公

司开展合作，在杭州拱墅、宁波江北等地先

行试点，探索加强网约房管理的办法，在此

基础上制订了《办法》，并充分征求了网约

房平台公司以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意见

建议。

《办法》规定：网约房平台公司和房屋

所有权人（包括使用权人）、房屋入住人员

要按照要求做好信息登记相关工作。网约

房公司要确保线上提供服务的房屋与线下

实际提供服务的房屋一致，查验、如实登记

并向省级公安机关报送房源、房屋所有权

人、房屋入住人员相关信息；要加强网络和

信息安全防护，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

度，防止信息泄露、损毁、丢失。房屋所有

权人要保证用于居住的房屋具备基本居住

功能并符合建筑、消防、治安等安全要求，

如实向网约房平台公司报送房源、入住人

员相关信息，查验入住人员相关信息。房

屋入住人员要如实向网约房平台公司报送

相关信息。若违反网约房管理规范条款，

警方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相应处理。

“网红小区”警情下降

“中天西城纪的入室盗窃等侵财型案

件已实现11个月零发案，黄赌警情同比下

降75%。”拱墅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海青

13日在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就《网络预约居

住房屋信息登记办法》专门召开媒体通气

会上表示，《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全省“网约

房”管理进入了新阶段。

而中天西城纪网约房在拱墅警方试点

规范管理之前，一度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拱墅区祥符派出所介绍，去年5月，就有中

天西城纪房东报警，称自己通过租房平台

出租的一套房子，被入住房客搬走了电视

机和冰箱，损失3000元左右，后因租房过

程中房客未履行实名登记，导致无法追

查。此外，试点规范管理前，警方还在中天

西城纪查获多起卖淫嫖娼案。

被省公安厅列为“网约房”规范服务管

理试点单位后，拱墅警方探索出“一排二整

三规范”工作模式：“排”就是大排查，警方

联合有关部门与网上出租平台、房产中介

及网络员等一起摸排；“整”就是大整治，适

时开展治安、消防隐患等整治行动；“规范”

就是规范标准，实行租房安全准入制，经过

总台登记、身份验证、门禁把关等标准流

程，实现对入住人员身份的全掌控。

中天西城纪小区还在祥符派出所牵头

下，推动小区物业、经营业主共同成立“网

约房”管理联盟，并在协商自愿的基础上，

按房屋比例共同出资聘请总台管理人员，

并完善人像监控、智能门禁等一系列必要

硬件，为网约房长效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房子基本不愁没住客。”许先生

告诉记者，依靠良好的治安氛围，如今中天

西城纪已成了“网红小区”，越来越多年轻

人都会慕名来住宿。

曾经藏污纳垢之地，如今变身“网红小区”
省公安厅出台国内首个网约房管理规范，明年1月1日起实施
本报记者 陈洋根 宋文谨 通讯员 陈谊 李文

本报讯 “以前要专门请两名管家管理房子，在辖区警方的指导下实行规

范管理后，如今成本节省了一半，自己和入住的房客都觉得安全放心。”近日，

从事杭州网约房经营两三年的许先生向记者感叹。

据悉，许先生在杭州“网红小区”中天西城纪有30套网约房。去年，杭州

拱墅警方在中天西城纪试点探索网约房规范管理，经过近一年探索，12月13

日，省公安厅在全国率先出台《网络预约居住房屋信息登记办法（试行）》，该

《办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关注未成年人心理
开展面向未成年人父母的
亲职教育

杭州市下城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

的一位员额检察官告诉记者，14周岁以下

未成年人不承担刑事责任，这在刑法中有

明文规定，所以吴某才会被释放。吴某父

亲带着孩子想返校就读，这也是他的权利，

因为孩子还处在义务教育阶段。但摆在吴

某面前的问题是，学校的同学们已经无法

再接纳他，设身处地，同学和家长们的担心

也是人之常情。那么，对只有12岁的吴

某，难道只能进行“隔离”吗？

其实，对吴某可能面临的问题，刑法

也是有明文规定的。据刑法第17条第4

款：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

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

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可见，吴某

是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的。但是，什么样

的情况是“必要的时候”，吴某的家人又是

否愿意送吴某由政府收容教养，这些也都

是难题。

另外，就吴某个案来说，案发后，吴某

和家人的一段对话也让检察官担心。比

如，当被问及是否知错时，他说“我没杀别

人，我杀的是我妈”——可见，吴某对自己

所犯的错并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从妈妈

对他用皮带抽打、他又持刀弑母可见，吴某

和家人处理问题的方式都十分暴躁、情

绪化。

因此，从教育、挽救犯错未成年人和预

防再犯罪的角度，迫切地需要对吴某进行

心理疏导和评估，根据其心理状态，确定心

理疏导方案，这样可能有助于他通过心理

帮扶，逐步回归社会。

“其实，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在未

成年人成长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位

检察官说，对大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

分析梳理可以发现，忽视家庭教育或者错

误的家庭教育方式，是导致这些未成年人

犯罪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对涉罪未成年人

的帮教中，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未检部门

开始重视亲职教育，四川还建立了强制亲

职教育制度，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开展

亲职教育。

纳入“临界预防”范畴
“一对一”跟踪帮扶
可改变一个人

“家庭环境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确

实关系重大。”玉环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

部的林检察官说，根据媒体报道，吴某父母

在其2岁时就外出打工，吴某一直跟爷爷

奶奶生活，从中可看出吴某是典型的留守

儿童，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吴某的爷爷

奶奶对他也比较宠溺，所以才有了吴某在

别人眼里的叛逆，以及小小年纪就抽烟等

恶习。

从“留守儿童”到“问题儿童”，对这样

的孩子，是否无计可施？林检察官认为，这

倒未必。林检察官在办案中就接触过一名

多次盗窃的孩子，他和吴某一样未到刑事

责任年龄。而且，孩子沉默寡言，和父母关

系很差。也就是说，其父母作为监护人，无

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教。

所以，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检察院

决定将对这名孩子的帮扶纳入“临界预防”

的范畴，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由专业社工

“一对一”跟踪帮扶，心理老师长期持续心

理辅导。大概过了半年左右，孩子有了很

大的改变，和父母的关系也得以改善，“我

们经常说，对涉罪的未成年人，社会要给予

关爱。但怎么关爱？只有落实到具体的

人、具体的事、具体到一项项工作，才能真

正发挥社会关爱的作用。”

过分纠结刑事责任年龄
意义不大
但帮扶应拿出具体方案

另外，吴某弑母，也引起人们对此前一些

专家学者“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呼吁的再度关

注。确实，吴某杀害母亲的行为其实已经构

成了故意杀人，且其手段残忍，只是因为其不

满14周岁，才得以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类似的案件不少，未成年人犯罪低龄

化正频频示警。是否该降低刑事责任年

龄？记者采访的几位未检部门检察官均表

示，如果不把14岁作为分界线，那么又该

以多少岁为界呢？他们认为，其实过分纠

结于年龄的分界线意义不大。但对这部分

孩子的管教，社会、政府和司法部门确实应

该予以重视，并拿出具体的方案。

2016年起，浙江检察机关还在部分检

察院试点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人格甄别工

作，其中包含心理测评、社会调查等。不

过，一些试点检察院的检察官告诉记者，人

格甄别主要是针对具备不起诉条件或者有

可能被判处缓刑的涉罪未成年人。通过人

格甄别，可以对这部分涉罪未成年人进行

人身危险性、教育挽救可能性等评估。

像吴某这样的孩子，不满14周岁，人

格很不稳定，但也不是说就没有人格甄别

的必要。因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个年

龄的孩子恰恰有更强的可塑性。所以，对

这种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但实际已经有

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通过适当的人

格甄别进行辅助帮教。另外，也可以对这

类孩子是否具备回归社会条件设定一个

“考验期”，在考验期内开展综合帮教，考验

期结束后经综合评估符合一定条件，再回

归社会。

12岁弑母男孩释放后返校被拒引发热议

我们的社会，该如何安置这样的孩子？
听听我省的检察官会怎么说

本报记者 许梅

12月2日，湖南沅江某小学六

年级在校男生吴某因不满母亲管教

太严，被母亲打后心生怨恨，于晚上

9时许持刀将母亲杀害。但是，由于

吴某只有12岁，未到负刑事责任的

年龄，后被释放。然而，随着男孩的

“回归”，其父亲带男孩欲返校被拒，

“弑母男孩欲返校遭反对”“弑母男

孩父亲”等关键词随即上了微博

热搜。

尽管这是一起个案，同时当地

政府也宣布吴某已被带离原生活环

境，由多方监护管理，但它所反映出

的一系列问题，却令人深思。像吴

某这样的孩子，还能顺利地回归社

会吗？是不是释放就意味着“什么

事情都没有发生”？面对学校拒之

门外、人们对他和他的家人避而远

之的情况，政府、社会是否还有更好

的方式对孩子进行帮教……记者就

此采访了我省多名从事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的检察官。


